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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暑期各類研習營協調會議記錄 

會議時間：101 年 04 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濟世大樓多功能藝文展演空間(原康樂室) 

主 持 人：陳朝政秘書 

出席人員：楊美賞學務長、曾誠齊總務長、蔡麗桐組長、賴富彬組長、葉竹 

          來組長、陳朝政秘書、許智能組長、王俊傑總幹事、體育組曾銀 

          助組長、醫學系林志隆主任(林榮峙老師代理)、心理系櫻井正二 

          郎主任、藥學系吳秀梅主任(柯黃盛老師代理)、香粧品學系王木 

          琴主任(賴峰霖老師代理)、劉用志先生、楊秋蓮小姐、林季瑤小 

          姐、林雪意小姐、許瑋真小姐、生物營謝育軒總召、心理營王三 

          瑜總召、藥學營楊士頤總召、牙醫營林典芸總召、醫學營黃品璁 

          總召、體驗營鄭柏元總召、香粧營陳亭文總召、昆蟲營郭禾桂總 

          召、口衛營邱家輝總召、學生會權益部宮慶雲部長、學生會社團 

          部陳顥文部長 

請假人員：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張學偉主任、牙醫學系鄧延通主任、口 

          腔衛生學系陳弘森主任、教務處萬湘伶小姐、體驗營輔導老師蔡 

          嘉駿醫師 

會議議程： 

一、主持人致詞：(略) 

二、報告事項： 

（一）101 年暑期各類研習營一覽表如下： 

社團名稱 營期時間 招收人數 工作人員 收取費用 活動總召 

生物營 7/03-7/08 120 50 5,500 謝育軒 

香粧營 7/03-7/07 60 70 4,900 陳亭文 

牙醫營 7/07-7/12 120 97 5,700 林典芸 

藥學營 7/04-7/08 120 74 4,999 楊士頤 

心理營 7/01-7/06 96 65 4,900 王三瑜 

醫學營 7/09-7/14 144 150 5,800 黃品璁 

昆蟲營 7/10-7/12 64 35 2,999 郭禾桂 

體驗營 7/02-7/07 60 20 5,500 鄭柏元 

口衛營 7/16-7/19 30 20 3,000 邱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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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暑假各營隊場地收費標準比照 100 年暑期各類研習營協調會議決議收費。

為建立使用者付費觀念並因應場地成本上漲，101 年暑假營隊仍需徵收場

地維護費，但基於照顧學生之立場，特予優待 6 折收費。 

※98 年度起收費標準如后： 

項目 收費標準 

一般教室及特殊

場地 

採一時段 2小時收費方式，再打 6折核算。 
營本部 

營隊期間之始業

式、結業式及用

餐時間 

行前訓練時間 

6/22 前 免收場地維護費  

6/23-各營隊

營期前 

每一營隊免費六時段場地

及空調使用（演藝廳、大

講堂除外） 

 

6/23-6/30 各場地、教室免費提供場

地及燈光，不提供空調 

若需使用空調，

以每一時段依定

價打 6折計費 

7/1-各營隊營

期前 

由總務處列出濟世大樓可

供使用之教室清單，免費

提供場地及燈光，不提供

空調。 

其餘教室，每一

時段依定價打 6

折（提供空調）

計費 

宿舍新館 4人房 每間每日新台幣 600 元 

（三）為配合教育部節能政策，於暑假期間( 7 月- 8 月)每週二及週五下午將實

施空調節能，請各類營隊在規劃課程時，應將戶外活動參訪或醫院參觀

安排於週二及週五下午時段實施，並且將課程安排於勵學大樓(A1、A2、

A3)以外之教室，以期符合節能政策規定。 

（四）各營隊於室內活動時間，以每日晚上 10 時前結束為原則，因課程或特殊

情況如需延長借用時間，需於活動前 3 日填寫延長借用時段表單送交相

關單位，至遲於當日晚上 12 時前結束。 

（五）各營隊於活動期間之用膳，應告知工作人員及學員將廚餘及垃圾       

分類打包送至垃圾場，以便清潔人員整理。 

（六）各營隊須配合借用教室時間，必須遵守事先提出借用之時段，不超時 

      使用教室及其他空間。 

（七）暑期教室空調中午時段維持停止供應，如需在中午時段借用教室需要 

      空調，一併在提出借用教室時，提出申請。 

（八）請各營隊於活動前不得將標示貼在地板上或在教室牆壁上張貼宣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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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礙觀瞻；活動中保持場地整潔並嚴禁在教室內烹飪食物及夜宿，

活動時應注意秩序維護、勿喧嘩，以免影響他人權利；活動結束後應即

時將教室內桌椅復原並歸還所借器材。 

（九）請各梯次營隊借用宿舍辦理活動時，應事先前往檢視，活動時應告知學

員遵守住宿生生活公約規定，並於活動結束後將住宿設備點交清楚，如

有人為因素破壞，應負賠償之責。 

（十）配合營隊期間，課外組不論每週二、五或六日皆會派一人值班，如於上 

      班期間有任何問題可向課外組尋求協助，其餘時間可用電話聯絡，另外 

      由課外組統整營隊期間各處室值班人員通訊錄，並發給各營隊總召，以 

      利聯繫。 

（十一）課外組已製作完成「寒暑期各類營隊經營寶典」，並發給各營隊總召， 

        請各營隊總召詳細閱讀後，並遵照寶典之規定辦理活動。 

（十二）提醒各營隊總召需在營期開始前繳交以下資料至課外組，以利活動順 

        利進行： 

      （1）學生營隊生活公約 

      （2）營期場地借用申請表 

      （3）營期宿舍借用申請表 

      （4）電梯權限人員申請名冊 

      （5）社團及營隊借用場地延長使用申請表 

      （6）教室借用延長及鑰匙借用保證書 

（十三）課外組提醒各位總召營隊活動結束後提醒各系辦公室小姐製作營隊 

        總、副召證書，以利日後申請四育獎狀。 

 

三、討論事項： 

提案一： 

案由：暑假各營隊場地借用及收費問題，請討論。 

說明： 

（一）各類營隊借用場地，依 98 年暑期各項會議決議收費，需於活動前將借用

場地時段表送交學務處審查，以便陳請鈞長核准，並於活動結束後，依

課外組公告期限將費用繳交學校出納組。 

（二）各營隊借用演藝廳、大講堂，如於非上班時間借用場地，除依規定以六

折收費外，另需支付場地支援工作人員加班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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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平日每人每時段 650 元 

      2.假日每人每時段 1,000 元 

（三）借用康樂室，若需使用音控室，需由借用單位自付音控室支援同學工讀

費（每人每時段 650 元）。 

（四）檢附本校各類場所收費標準表如附件一。 

（五）教務處教室借用時程（4/10 暫定） 

5/31 前 7 月份暑修教室確認完成 

6/1-6/9 各暑期營隊場地借用申請 

6/21-6/25  開放全校師生資訊系統借用申請 

決議： 

（一） 場地費用維持原價，不調漲。 

（二） 請各營隊總召於 6/9 之前盡快完成場地確認後繳交至課外組營隊窗口人 

員，以利向教務處確認暑修教室地點及時段，並利總務處規劃 7/9 通識

教育中心物品暫放場地。 

（三） 營隊期間各項活動場地申請及延長時段，請於 6/9 日前確認完成，且日

後將不接受當日臨時更改或增加借用，請配合辦理。 

（四） 為維護營隊辦理期間之品質，辦理大型晚會若需借用演藝廳、大講堂及

康樂室此大型場地前，請至總務處營繕組確認當日場地及空調開放時間

是否已完成借用，以避免問題產生。 

（五） 營隊辦理活動期間所需借用之場地，史懷哲大道及第一教學大樓穿堂借

用不收取費用，另外，借用綜合集會場(風雨球場)若不使用燈光將不收取

費用，使用燈光則須依照收費規則繳納。 

提案二： 

案由：暑假各營隊宿舍借用及收費問題，請討論。 

說明： 

（一）各類營隊借用宿舍，依去年會議決議，以開放宿舍新館 4 人房為原則，

每間每日新台幣 600 元核計。需於活動前一週將借用宿舍時間及人數表

送交學務處審查，以便陳請校長核准後再至學校出納組繳款。 

（二）宿舍暫定開放六個樓層(7-12F)，供暑期營隊住宿使用，依性別區分樓層，

一樓層不限同一營隊。 

（三）宿舍房間以總量管制為原則，共計可容納 552 人(23 間/層*4 人/間*6 樓

層=552 人)，若有房間不足及住宿問題，由各營隊另開協調會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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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舍空調與熱水供應時段，如下： 

      空調提供時段：中午 12 時-13 時  晚間 19 時-早上 08 時 

      熱水提供時段：早上 07 時-12 時  下午 17 時-夜間 02 時 

（五）為確認宿舍各項設備狀況，由各營隊總召於 6 月 29 日指派代表與宿舍管

理人員前往各樓層房間檢視，以確認房間狀況。 

（六）生輔組暑期住宿相關時程（4/10 暫定） 

6/23-6/25 住宿生辦理退宿 

決議： 

（一） 今年度宿舍電費維持原價。 

（二） 由於今年度營隊數量增加，宿舍住宿分配問題請各營隊總召協調過後，

將宿舍申請表繳交給生輔組宿舍管理人員劉用志先生，以利分配房間。 

（三） 生輔組提醒各營隊總召及工作人員不得以辦理營隊之名義申請留宿。 

（四） 為維護辦理營隊期間之住宿品質，請各營隊總召於 6/29 日(五)當日早上

9:00 至學務處集合，偕同生活輔導組宿舍管理人員至宿舍檢視並立即提

出問題以利改善。 

提案三： 

案由：暑假營隊期間，各項場地、學員安全等維護措施，請討論。 

說明： 

（一）學生辦理營隊活動，為維護各項場地、學員安全等措施，請研擬相關維

護管理措施，以確保營期期間學員及隊員相關安全事宜。 

（二）各營隊於室內活動時間，以每日晚上 10 時前結束為原則，因課程或特殊

情況如需延長借用時間，需於活動前 3 日提出，至遲於當日晚上 12 時前

結束。 

（三）學生辦理營隊活動，若主辦單位為各學系學生會，應由各學系指派專責

輔導老師，若為社團主辦則由社團指導老師專責輔導，以確保營期期間

學員及隊員相關安全事宜。 

（四）由課外組擬定學生營隊活動公約（如附件二），請各營隊總召於場地借用

前簽名，並遵守相關規定。 

（五）營期期間將由課外組、總務處派人前往各營隊教室巡查，避免有逾時使

用場地、浪費燈光或空調未關等問題，若有違規事宜，應予以記錄，列

入各系學會及社團平日評鑑扣分，且影響年度經費補助，及爾後營隊借

用場地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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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各營隊於營期間在處理垃圾方面，請各位總召配合辦理垃圾資源回 

      收，並將用膳完畢後的廚餘集中至學校廚餘回收場。 

（七）各營隊若需使用教室的 E 化講桌設備，請於活動前至總務處借用鑰匙， 

     事前至教室測試設備是否良好，若出現問題立即向教務處反應。 

（八）行前訓可供借用之場地如附件三，請依照規定辦理。 

決議： 

（一） 請各營隊總召辦理營隊活動借用教室空間及空調開放時間至遲於晚間 12

時。 

（二） 課外組提醒各營隊總召辦理營隊各項活動時應以「安全」為第一考量，

且時時注意參與人員之安全。 

四、臨時動議： (無) 

五、散會：13:30 散會 


